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工程計畫（含油羅溪伏流水工程）公共
藝術設置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

貳、開會日期：114年 3月 25日 14時 0分

叁、開會地點：本分署第二會議室

肆、主持人：郭召集人耀程 

伍、紀錄：蔡明澤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主持人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報告及簡報：（略）

玖、綜合討論：

一、張委員全成

(一)石門水庫入口收費站缺少藝術氣息，可考慮由藝術家設計改造。

(二)依山閣水文化館前廣場可考慮由藝術家以防滑路面冷塑漆彩繪。

(三)南苑生態公園有三件歷史意義的大型鐵件，可考慮結合藝術創作成
為特殊的藝術品，置放於綠草坪中。

(四)水庫內可考慮請藝術家設計與水相關的動態水舞作品。

二、曲委員德益

後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如同意採委託專案管理方式辦理，其辦理方式
請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郭委員清治

(一)公共藝術的建置目標，不僅是藝術品的擺設，而是環境景觀的重新
塑造，意即創設景觀文化為前提，故自需以整體景觀為公共藝術介
入文化呈現功能為考量。

(二)公共藝術設置分散在廣闊地域的各角落，所能呈現的景觀文化效果
極爲有限。經本人審慎研勘水庫各區域，覺得各區域如溪州、楲林
等都應保留原有特色爲佳，建議利用原有亞洲樂園區塊(現南苑生態
公園)保留大片草原特色外，可沿道路置放十~十五件藝術品，把藝
術集中在一區塊，形成「美術公園」，此不僅為水庫區增加文化意
象，也爲公共藝術樹立新典型。

四、鍾委員朝恭

(一)經現勘簡報所提石門水庫坪林管制站、溪州公園、南苑、觀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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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依山閣及槭林公園等六處可能設置地點，考量水庫安全、施工
動線、遊客動向、宣導效果及維護管理等因素，建議以坪林管制站
及南苑作為公共藝術設置優選地點，惟請日後得標廠商進一步評析
提出可行具體設置地點（含水庫其他適合地點）。

(二)考量計畫專業性及後續作業順利執行，爰同意由北水分署採委託專
案管理方式辦理。

五、郭召集人耀程

(一)因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及油羅溪伏流水等二項工程計畫，工程用
地範圍不適宜設置公共藝術(設施型態與維管不利等因素)，爰本公
共藝術設置計畫之設置地點，建議以石門與寶二水庫及本分署十一
份辦公區為原則。

(二)上開二項工程計畫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約 9000萬元，因涉及特殊專
業設置計畫研擬及方案撰提等事宜，建議同意採委託專案管理方式
委託民間廠商辦理。

(三)寶二水庫之景觀優美，亦為許多民眾旅遊景點，其應具設置公共藝
術適當條件，建議下次會議擇於該水庫現勘辦理。

拾、綜合決議：

一、本執行小組由外聘委員 7及內派委員2人合計 9人組成，本日會議出席
委員為外聘委員 5人及內派委員 1人，合計 6人，已達法定應出席人數
(小組成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外聘委員不得少於出席成員人數二
分之一)，爰本次執行小組第一次會議正式召開。

二、因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及油羅溪伏流水等二項工程計畫，主要採隧
道、道路與河川區域下方及水管橋等方式施設管路，工程用地範圍不
適宜設置公共藝術，爰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設置地點，以石門與寶
二水庫及本分署十一份辦公區為原則，且相關設置計畫研擬及撰提等
事宜，經本次會議討論同意採委託專案管理方式辦理。

三、本次會議各委員意見將作為未來辦理本公共藝術設置之構想，請後續
委託專案管理廠商評析時，將委員意見納入設置計畫考量辦理。

四、本次會議因時間因素無法至寶二水庫勘查，請主辦單位(計畫科)安排
下次會議及辦理現勘，屆時請本執行小組委員出席指導。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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